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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五六六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

卅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六０一會議室。 

三、主席：余兼主任委員政憲（宣布開會時兼主任委員及兼副

主任委員均不克出席，由委員互推林委員中森代理

主席主持第一至六案之審議後，另有要公先行離

席，由委員互推何委員東波代理主席繼續主持其他

審議案）                            紀

錄彙整：張瓊月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五六五次會議紀錄、本部及台中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聯席會議紀錄。 

    決  定：確定。 

“以下內容僅供參考” 

七、核定案件： 

第 一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北市南港區新光段二小段

100 地號等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國中用地及保護區

為道路用地及第三種住宅區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第五○五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北市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府都二字第○九二○

二九六二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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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北投區（政校後勤區）

機關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計

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五○四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北市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府都二字第○九二○

二九六二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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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中段北

側部分保護區及動物園用地為道路用地（供護坡使

用）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五○六次會議審決照案通過，並准台北市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府都二字第○九二○

二九六二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公民或團體對本案所

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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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北市北投線空中纜車路線

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五○六次會議審決照案通過，並准台北市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府都二字第○九二○

二九六二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公民或團體對本案所

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台北市北投線空中纜車路線相關設施，應

避免建築量體過大，並應與周邊都市景觀相互

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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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中油公司台北市十六處加油

站用地為第三種商業區（特）、第三種、第三之一

種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公園、停車場、高速公路

用地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十月七日第五○一、五○二次會議審決修正通

過，並准台北市政府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府都

二字第○九二○二九六二三○○號函檢附計

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

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公民或團體對本案所

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台北市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 

一、 本案計畫書第 31 頁編號 1 變更住三為公園用

地部分，原則同意變更，惟因超出公開展覽範

圍，應依都市計畫法第十九條規定，另案補辦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如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

民或團體提出意見者，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如公開展覽期間有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

者，則再提會討論。 

二、 為避免影響計畫實施，其餘計畫內容得先行報

部核定依法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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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擬訂台北市士林官邸北側住宅區

細部計畫暨配合變更台北市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

一五九之一、一六○之二地號土地文教區為住宅區

主要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五一二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並准台北市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府都二字第○九二一

五八五○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公民或團體對本案所

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

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審查，研

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士林官邸地區開發案北側

住宅區土地所有權人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９２）連署字第０００１號書函、立法委員

李永萍國會辦公室九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萍立字

第九二○○五五號函轉來同案陳情書及施勵政

先生等九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列席本會建議左列

事項，請詳予檢討更正乙案，併決議文一辦理。 

（一）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

五十為原則；其因情形特殊，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不得少於百分

之四十。然今台北市政府，竟依照行政院

八十一年召開全國土地行政會議，防止土

地投機專案小組的會議結論：「凡是採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抵價地一率以四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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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據，漠視本地區開發之土地所有權人

之權益，且該會議結論早有三種不適用的

結論予以推翻：一、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條：關於人民之權利與義務，應以法律定

之。同法：第十一條：命令不得牴觸法律。

二、法務部﹝８３﹞法律決字第一九００

０號：「惟將所有區段徵收案均列為特殊情

況，並一律定為百分之四十，其妥當性，

有待斟酌」。三、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九

條：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

十為原則。以上三點，足見法律賦予人民

之權利，且本區何來特殊情況，台北市政

府竟以已不合法律規定之會議結論，即以

之損及人民權益，如此之鉅。故原台北市

政府送請核定之都市計畫案中，抵價地百

分之四十應更改為百分之五十。以回復土

地所有權人法律賦予之權利。 

（二）台北市政府送請計畫案中，對於欲領取補

償金者，以不加成方式予以補償，並以台

北市政府經費拮据予以搪塞，顯然違反憲

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財

產權應予保障。且業經大法官會議第四０

０、四四０號解釋文中：「如因公用或其他

公益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

財產，但應給予相當之補償」「各級政府如

因經費困難，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

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都市計畫

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依本法徵收或區段

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

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

土地現值為準，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

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為限。」本

區域為位於士林官邸之精華區域，向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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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寧靜著稱，然而公告現值相較於其

臨近地區公告現值已低於八成以上，顯然

台北市政府以低於鄰近地區公告現值徵收

本區域之土地，卻以補償金不加成方式，

嚴重損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至為不公，

建請應修正此一補償方案為加成至百分之

四十。 

（三）本區未來明顯為一高品質住宅區，然目前

台北市政府送請之計畫開發案中，以本區

住宅區為「住二特」，如此作為，勢將重複

造成限制本區近四十年來，因列為元首所

在地之軍事保護區無法開發之窘境，對本

區未來之開發如此設限，完全辜負台北市

政府原為本區開發解套之原意，對本區之

所有權人亦明顯造成開發上之損失，建請

應改正其為以「住三」或「住三特」開發

為是。 

（四）請於審核該都市計畫案時，通知與會列席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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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案：台北市政府函為「變更北二高臺北聯絡線信義支線

工程部分隧道用地為公墓用地、保護區暨機關用地

（地下供隧道及相關設施）都市計畫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市都委會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一九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市政府九

十二年七月二日府都二字第○九二一五四六

六二○○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如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

案所提意見綜理表。 

決    議：一、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

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審查，研

提具體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林進昇先生等九十二年八

月十九日列席本會說明，基於計畫書公民或團

體所提意見綜理表之陳情理由，建議台北市政

府為市府財政問題，藉由都市計畫變更之手

段，剝奪人民財產權益，請退回該案，並依都

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之相關規定辦理徵收土地

所有權乙案，併決議文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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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案：金門縣政府函為「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配合金城

鎮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第二十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福建省

政府九十二年七月十一日閩二建字第０９２０

００３２１８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決    議：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成員

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審查，獲致具體

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 

 



 

 1
1
 

第 九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下水道用地（抽水站使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六月

十日第一一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宜蘭縣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一日府建城字第０９２００７

８６７８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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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案：宜蘭縣政府函為「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部分工業

區、農業區為鐵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宜蘭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六月

十日第一一六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宜蘭縣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一日府建城字第０９２００７

８８３７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

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於計畫書內補附詳細變更內容示意圖外，其

餘准照宜蘭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

修正計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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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屏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屏東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屏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六月

十九日第一三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屏東縣

政府九十二年七月九日屏府建都字第○九二○

一一二三三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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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中心地區（西北部分）

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為機關用地（供警政設施使

用）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嘉義市都委會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六十九次會議審決照案通過，並准嘉義市政

府九十二年七月四日府工都字第○九二○○

七五○○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

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計畫書所附停車影響評估敘明「本停車場變更

為機關用地（供警政設施使用）後，除利用 300 坪

興建派出所外，其餘空地係供交通隊作違規車輛拖

吊保管場使用」。考量該地區未來仍有停車場用地之

潛在需求，請嘉義市政府依實際需要規劃機關用地

（供警政設施使用），剩餘土地仍維持原計畫停車場

用地，並請該府檢具縮減後變更計畫範圍及內容報

部後，再行提會討論。 

第十三案：台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部分工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五月

十四日第一七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南縣

政府九十二年七月七日府城都字第○九二○一

○六六九○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

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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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案除應查明補植計畫書內事業及財務計畫表之「預

定完成期限」、備註「註一：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

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註二：表內所列經費與

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及都 市計畫審核摘要表公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意

見外，其餘准照台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

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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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案：花蓮縣政府函為「變更花蓮都市計畫（部分電信事

業專用區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五月

十四日第一○五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花蓮縣

政府九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府城計字第０９２

００８５６８５０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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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案：高雄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特定區

計畫（部分紅毛港遷村住宅區為公園用地、道路用

地；部分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運動場用地為住宅

區、道路用地、公園用地；部分住宅區為紅毛港遷

村住宅區、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高雄縣都委會第六十九、七十三次會

議審決通過，並准高雄縣政府九十二年七月十

六日府建都字第○九二○一二五四七六號函

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及理由：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左列各點外，其餘准照高雄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一、 本案妨礙區段徵收工程施工之廢棄物（土）

堆，請交通部高雄港務局及高雄市政府妥為處

理。 

二、 本案擬變更後有關「變更高速公路五甲交流道

特定區計畫案」之各類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及比

例，請納入本計畫書敘明；至於各類公共設施

用地如有不足，請高雄縣政府於辦理該地區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時，視實際需要，增加公園綠

地等開放性及其他必要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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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案：桃園縣政府函為「變更桃園擴大修訂都市計畫（部

分工業區為機關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桃園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六月

十七日第十四屆第十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桃

園縣政府九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府城鄉字第０

九二０一六五五三六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

核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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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新莊都市計畫（部分住宅區、

農業區、溝渠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五月

二十二日第三一九次會議審決通過，並准台北

縣政府九十二年七月十日北府城規字第０九二

０四三一五六三號函檢附計畫書圖等報請核定

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理由及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詳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綜理表。 

決  議：本案除計畫書第七頁變更範圍示意圖，其中變更圖

例「變更部分河川區為道路用地」乙節，查無該變

更內容應予刪除，以避免產生執行疑義外，其餘照

台北縣政府核議意見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

畫書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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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

畫（部分河川區、乙種工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說    明：一、本案業經台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九十二年五月

二十二日第三一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並准台北

縣政府九十二年七月十日北府城規字第○九二

○四三一五六七號函，檢附計畫書、圖報請核

定等由到部。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

款。 

三、變更位置：詳計畫圖示。 

四、變更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本案除應刪除計畫書變更位置示意圖之多餘變更圖

例，及計畫圖擬變更乙種工業區為道路用地之位

置，應標明清楚外，其餘准照台北縣政府核議意見

通過，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

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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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案：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原變更內容綜理表第三、八、九、廿四、

廿七、廿九、四七及五二案等再提會討論案。 

說    明：一、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前提經本會九十年五月八日第

五０八次、九十年七月三日第五一二次、九十

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五一八次、九十一年一月二

十二日第五二六次、九十一年四月三十日第五

三二次會議審決在案。 

二、案准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五月五日北府城規字

第０九二０二八九二０七號報請核定，及說明

略以：「二、旨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

圖，業依鈞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五０八、五一二、

五一八、五二六及五三二次會議決議事項修

正，惟其中修正結果與會議決議不相符或有處

理疑義之部分，說明如下．．．．報請核示。」，

爰再提本會九十二年六月十日第五六一次會議

審決略以：「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

成專案小組（成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

先行審查獲致具體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

論。」。 

三、案經簽奉核可，由本會周委員志龍召集彭委員

光輝、林委員大煜、汪委員桂生等組成專案小

組，其間嗣經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北府城規字第０九二０四二一八四七號函為

「原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四七案，請併入本專案

小組審查」，爰併前開台北縣政府函報內容，

於九十二年七月七日召開審查會議獲致具體審

查意見，爰再提會討論。 

決  議：一、本案照本會專案小組九十二年七月七日審查意

見辦理（詳附錄），並退請台北縣政府儘速依照

修正該府九十二年五月五日北府城規字第０九

二０二八九二０七號報請核定之「變更汐止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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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之計畫書、圖

後，再行報部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二、專案小組審查完竣後逕向本部陳情意見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意見 決  議 

一 張東隆生先 

「台五線 14K+790-14K+970 段道路」，縣府已完成變更並送內政部審查中，民等期能於內政

部都委會列席參加說明，並請將後續相關進展及會議紀錄等告知陳情人。 

一、 汐止大同路二段下寮橋附近於民國五十八年都市計畫核定該道路寬度為二十五公

尺，惟規劃公有現行道路不用，拆民房屋、土地再闢新路，如何令人信服，數十年來

被徵收戶一再以規劃不當提出陳請。 

二、 大同路二段拓寬計畫，應為道路寬度不足而拓寬，惟獨此段非拓寬而是改道，且大同

路二段左側房屋皆鄰鐵路，在鐵路與公路間大樓林立，觀天下、國泰等大樓，麥當勞

等即在其中，惟獨此路段規劃為改道與鐵路並行，令人不解道理何在？ 

三、 公硌局與台北縣政府都計課及陳情人等多次協商會議，並至現場實地勘查，業已同意

變更（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四十七案）在案，相關地主附有同意書變更，且不影響已發

照人之權益，此案符合道路變更原則，事關人民權益甚鉅，請貴署都市計畫委員諸公

至現場實地勘查，給予陳情人等說明機會，同意依縣府變更案變更。 

照本會專案小組審查意

見略以：「暫予保留，另

案辦理，俟該府再與土

地所有權人協調改以重

劃之方式辦理公私有土

地交換之具體方案後，

再行報部提會討論」辦

理，並請台北縣政府儘

速依照辦理。 

附錄  本會專案小組九十二年七月七日審查意見 

（一）台北縣政府函為「變更汐止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前提經本會九十年五月八日第五０八次、九十年七

月三日第五一二次、九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五一八次、

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五二六次、九十一年四月三十

日第五三二次會議審決在案，先予敘明。 

（二）案經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五月五日北府城規字第０九二

０二八九二０七號函報請核定，及說明略以：「二、旨

開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計畫書、圖，業依鈞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五０八、五一二、五一八、五二六及五三二次會

議決議事項修正，惟其中修正結果與會議決議不相符或

有處理疑義之部分，說明如下．．．．報請核示。」，

及再提本部都委會九十二年六月十日第五六一次會議審

決略以：「本案因案情複雜，由本會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成員另案簽請 兼主任委員核可）先行審查獲致具體

審查意見後，再行提會討論。」，爰本次專案小組僅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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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北縣政府上開函報討修正結果與原決議不相符或有

處理疑義之部分予以審查，及審查意見詳如附表二。 

（三）台北縣政府前開函提「另計畫區西北側丁字型綠地，在

高速公路用地南側部分，於公展計畫圖草案係展繪標示

為農業區，惟經查五十八年發布實施之原都市計畫及歷

次都市計畫變更案，皆查無變更情事，爰研判應屬公展

草圖繪製有誤，故擬予修正，一併報請 核示。」乙節，

查無涉相關變更事項，建請該府自行核處。 

（四）台北縣政府九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北府城規字第０九二０

四二一八四七號函為原變更內容綜理表第四七案（附表

一），請併入本專案小組審查乙案，查台北縣政府上開

號函未敘明其依本會第五三二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及

考量原報核擬調整後之工業區，其北側面臨二十五公尺

寬計畫道路、南側緊臨鐵路用地，形成一處狹長月眉型

基地，且部分基地位於康誥坑溪之下寮橋旁，其計畫合

理性不足，另據台北縣政府列席代表說明，現況為道路

使用之工業區土地為公有土地，爰本案為求計畫合理

性，及提昇都市生活環境品質與合宜之景觀意象，仍建

議暫予保留，另案辦理，俟該府再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調

改以重劃之方式辦理公私有土地交換之具體方案後，再

行報部提會討論。 

附表一 
新

編

號  

舊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面 積 ( 公

頃) 
變更理由 

本會第五０八次會

議決議之原專案小

組審查意見 

本部會九十一年四月三十

日第五三二次會議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四七 人 38-1 

人 59-30 

大同路二段下

寮橋附近 

工業區 

河川區 

住宅區 

保護區 
道路廣場用地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工業區 

○‧三七 

○‧○四 

︱ 

○‧○四 

○‧四八 

採納人民陳情意見，

兼顧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權益，依道路開

闢及兩旁土地使用現

況劃設。 

本變更案調整後之路

形及土地使用分區，

其計畫合理性不足，

爰請台北縣政府會同

公路局協調合理之道

路開發方式後，提大

會討論決定，否則建

議暫予保留，俟協調

確定後再另案報部提

會討論。 

請台北縣政府應於會議紀

錄文到六個月內，依本會第

五０八會會議決議：取得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證明文

件，及依本會專案小組原審

查意見：「暫予保留，俟該

府再會同公路局協調合理

之道路開發方式後，另案報

部提會討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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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二  

新 編
號  

舊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面 積( 公 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 會 審 查 通 過 之 原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台 北 縣 政 府 修 正 結 果 與 原

決 議 不 相 符 或 有 處 理 疑 義  

本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三 三 

人 13-1 

人 13-2 

人 28 

人 31 

人 53-1 

人 59-3 

人 95-7 

人 59-9 

人 59-10 

計 畫 區 內 基 隆

河 沿 岸 兩 側 

河 川 區 農 業 區 

保 護 區 

綠 地 用 地 

抽 水 站( 截 流

站) 用 地( 抽

九) 

○ ‧ 一 ○ 

○ ‧ 三 二 

一 ‧ 二 三 

○ ‧ 五 二 

１
．

配 合 基 隆 河 治 理 基 本

計 畫 。 將 治 理 計 畫 用

地 範 圍 外 如 鄰 近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者 均 變

更 為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 毗 鄰 農 業 區 、 保

護 區 等 非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者 則 併 為 毗 鄰

之 分 區 。 

２
．

配 合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都 處 環 北 隊 規 劃 汐

止 市 抽 水 站 需 要 劃

設 。 

 

變 更 內 容 建 議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及 併 審 查 意 見 （ 二 ） 辦

理 ， 並 原 則 同 意 規 劃 單 位 所 提 明 確

之 十 九 項 擬 變 更 位 置 面 積 明 細 表

（ 如 附 件 ） ， 但 應 納 入 計 畫 書 ， 俾

利 執 行 查 考 。 

三- 二 、 三- 三 案 部 分 ： 本 案 變 更 範

圍 係 依 基 隆 河 治 理 計 畫 線 為 準 ， 惟

該 局 部 地 區 涉 原 台 北 市 轄 大 坑 溪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用 地 範 圍 ， 且 該 二 計

畫 展 繪 線 並 未 閉 合 ， 經 與 市 鄉 局 、

水 利 署 第 十 河 川 局 洽 商 ， 爰 宜 以 大

坑 溪 資 料 為 準 ， 故 調 整 河 川 區 變 更

為 綠 地 之 範 圍 （ 變 三- 二 調 整 範

圍 、 變 三- 三 維 持 原 河 川 區 ） 。 是 項

調 整 經 提 本 （ 九 十 二 ） 年 四 月 三 日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第 十 河 川 局 召 開 之

研 商 基 隆 河 整 體 治 理 計 畫 相 關 事

宜 釐 清 會 議 中 確 認 。 

本 變 更 案 既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與 相 關

單 位 釐 清 確 認 ， 建 議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函 報 修 正 意 見 通 過 。 

八 十 

人 8-1 

人 8-2 

計 畫 區 西 北

側 ， 北 社 后 地 區

中 央 

工 業 區 商 業 區 （ 商 一 ） 

公 園 用 地 

道 路 用 地 

○ ‧ 九 ○ 

 
○ ‧ 四 九 

○ ‧ 二 六 

１
．

本 地 區 位 於 北 社 后 中

心 地 區 ， 地 勢 平 坦 ，

街 廓 完 整 且 三 面 均

已 面 臨 計 畫 道 路 。 經

評 選 屬 於 適 宜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 
２
．

該 土 地 目 前 工 廠 已 拆

除 。 

３
．

酌 予 採 納 規 劃 期 間 公

民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第

八 案 。 

１ ． 變 更 工 業 區 面 積

四 五 ％ 為 公 園 及

道 路 用 地 等 ， 五 五

％ 為 第 一 種 商 業

區 。 基 地 應 整 體 開

發 且 需 經 本 縣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 道 路

及 公 園 用 地 應 自

行 開 闢 完 成 ， 產 權

無 償 捐 贈 予 地 方

政 府 。 

２ ． 本 案 於 內 政 部 都

委 會 審 竣 前 ， 全 體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應

出 具 同 意 書 ， 同 意

上 述 變 更 事 項 ， 否

則 維 持 原 計 畫 。 

３ ． 面 臨 計 畫 道 路 部

份 至 少 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 ， 供 公 眾 使

用 並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本 案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核 確 符 該 府

訂 定 之 台 北 縣 都 市 土 地 變 更 為 商

業 區 審 議 原 則 ， 建 議 擬 變 更 後 之 道

路 系 統 、 街 廓 劃 分 方 式 ， 應 依 據 小

組 審 定 之 道 路 截 角 、 囊 底 路 之 槽 化

等 ， 及 其 配 合 調 整 修 正 後 之 計 畫 內

容 、 回 饋 措 施 等 ， 提 大 會 審 決 後 ，

原 則 同 意 變 更 ； 惟 應 於 審 定 會 議 紀

錄 文 到 縣 府 一 年 內 ， 完 成 前 述 道 路

調 整 後 衍 生 與 鄰 接 地 主 的 協 議 事

項 、 及 依 部 頒 「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 檢

討 變 更 審 議 規 範 」 規 定 辦 理 後 ， 主

要 計 畫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細 部 計 畫 得 先 行 依 法 定

程 序 併 同 辦 理 ， 在 未 依 前 開 規 定 辦

理 前 維 持 原 計 畫 。 

（ 依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 本 變 更 案

究 維 持 原 計 畫 亦 或 暫 予 保 留 ， 尚 有

疑 義 。 ） 

一 、  查 本 變 更 內 容 前 經 本 會 九 十

年 五 月 八 日 第 五 ０ 八 次 會 議

審 決 略 以 ： 「 應 於 審 定 會 議 紀

錄 文 到 縣 府 一 年 內 ， 完 成 ． ． ．

協 議 事 項 ． ． ． 」 ， 惟 迄 今 已

逾 二 年 餘 ， 申 請 人 尚 未 能 完 成

與 鄰 接 地 主 之 協 議 事 項 ， 及 依

部 頒 「 都 市 計 畫 工 業 區 檢 討 變

更 審 議 規 範 」 規 定 辦 理 ， 建 議

維 持 原 計 畫 ， 將 來 台 北 縣 政 府

整 體 考 量 都 市 發 展 後 ， 如 仍 有

變 更 之 必 要 ， 再 重 新 依 法 定 程

序 辦 理 。 

二 、  次 查 ， 上 開 變 更 案 如 同 意 維

持 原 計 畫 ， 則 本 次 通 盤 檢 討 案

已 無 劃 設 「 商 一 」 ， 建 議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要 點 應 併 同 修 正 商

業 區 之 相 關 規 定 （ 即 刪 除 「 商

一 」 規 定 ， 及 將 「 商 二 」 修 正

為 「 商 業 區 」 ） ， 以 資 明 確 。 

九 十 一 計 畫 區 中 央 ， 新

台 五 線 兩 側 ， 中

心 商 業 

保 護 區 

工 業 區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商 業 區 （ 商 一 ） 

 

○ ‧ 二 ○ 

一 ‧ 五 一 

○ ‧ ○ 九 

１
．

本 地 區 緊 臨 汐 止 鎮 中 心 商

業 區 ， 且 緊 臨 新 台 五

線 ， 交 通 便 利 ， 區 位 適

中 。 經 評 選 為 適 宜 發  

１
．
變 更 為 商 業 區 及 公

共 設 施 （ 鐵 路 用 地

除 外 ） 部 分 ， 基 地

應 整 體 開 發 

一 、 本 項 變 更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明 ：

案 內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李 讚 麒 先

生 等 七 人 陳 情 不 同 意 變 更 

----- ----- 

  區 西 側 工 業 區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廣 場 （ 人 行 ）

用 地 

○ ‧ 四 七 

○ ‧ ○ 八 

展 潛 力 地 區 及 適 宜 優 先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  

且 需 經 本 縣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 面 臨 計 畫 道

路 部 份 至 少 退  

為 商 業 區 ， 爰 建 議 維 持 原 計

畫 。 

  

   保 護 區 園 道 用 地 ○ ‧ 六 二 ２
．

本 工 業 區 原 計 畫 即 為 縮 四 公 尺 建 築 ， 供 公 眾

使 用 並 得 計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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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舊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面 積( 公 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 會 審 查 通 過 之 原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台 北 縣 政 府 修 正 結 果 與 原

決 議 不 相 符 或 有 處 理 疑 義  

本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工 業 區 

住 宅 區 

鐵 路 用 地 

綠 地 用 地 

○ ‧ ○ 八 

○ ‧ ○ 四 

○ ‧ ○ 一 

○ ‧ ○ 九 

住 宅 區 ， 因 鄰 近 市 中

心 區 ， 無 設 置 必 要 。  

３
．

配 合 鐵 路 南 側 全 線 用

地 寬 度 一 致 而 變 更 。  

４
．

配 合 第 廿 五 案 之 重 製 變

更 ， 將 道 路 廣 場 鄰 本 案

部 分 併 為 鄰 近 使 用 分

區 。 

法 定 空 地 。  

２
．

道 路 及 公 園 用 地

應 自 行 開 闢 完

成 後 ， 產 權 無 償

捐 贈 予 地 方 政

府 。  

３
．
本 案 於 內 政 部 都  

   工 業 區 道 路 用 地 ○ ‧ 一 五 ５
．

酌 予 採 納 規 劃 期 間 公 民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第 十 八 案 。 

委 會 審 竣 前 ， 全 體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保 護 區 

河 川 區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綠 地 用 地 

 

鐵 路 用 地 

 
河 川 區 

保 護 區 

○ ‧ ○ 四 

 

○ ‧ ○ 六 

○ ‧ ○ 二 

○ ‧ ○ 一 

○ ‧ ○ 一 

   應 出 具 同 意 書 ， 同

意 上 述 變 更 事

項 ， 否 則 維 持 原 計

畫 。 

二 、 本 項 係 屬 配 合 都 市 計 畫 圖 檢 討

重 製 之 變 更 內 容 ， 建 議 准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惟 與

前 項 變 更 理 由 不 同 ， 應 請 另 列

一 案 敘 明 ， 以 資 明 確 。 

一 、  道 路 廣 場 變 更 為 綠 地 部 分 ，

因 屬 九- 一 之 內 容 ， 故 併 變 九-

一 決 議 ， 維 持 原 計 畫 。 

二 、  河 川 區 變 更 為 鐵 路 部 分 ， 經

查 已 屬 公 告 實 施 之 個 案 變 更

案 範 圍 內 ， 故 予 以 配 合 刪 除 。 

既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明 ， 建 議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函 提 意 見 通 過 。 

廿 四 卅 一 計 畫 區 中 央 ， 康

誥 坑 溪 附 近 之

舊 台 五 線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 舊 台 五

線 ） 

工 業 區 

河 川 區 

鐵 路 

住 宅 區 （ 住 二 ） 

○ ‧ ○ 五 
○ ‧ ○ 一 

○ ‧ ○ 四 

︱ 

１
．

道 路 已 依 樁 位 成 果 徵

收 完 竣 ， 惟 徵 收 範 圍

與 都 市 計 畫 圖 不 符 ，

故 配 合 樁 位 及 鄰 近 道

路 系 統 變 更 。 
２
．

依 套 繪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 

本 案 決 議 與 第 四

七 、 四 八 案 不 符 ， 故

依 第 四 七 、 四 八 案 決

議 修 改 書 圖 。 

本 變 更 案 已 併 變 更 案 第 四 七 、 四 八

案 辦 理 ， 應 予 取 消 。 

本 決 議 納 入 第 四 七 、 四 八 案 辦 理 ，

因 變 四 七 案 暫 予 保 留 、 變 四 八 案 維

持 原 計 畫 ， 而 未 予 審 議 本 案 ， 故 本

案 爰 依 五 ０ 八 次 會 議 決 議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一 （ 轉 繪 過 程 中 若 有 非 屬 容

許 誤 差 範 圍 者 ， 應 明 列 變 更 內 容 ）

為 原 則 ， 並 參 照 變 更 案 廿 二 案 為

例 ， 先 予 納 入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 另 查

本 案 原 變 更 內 容 有 誤 ， 應 增 列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變 更 為 保 護 區 、 鐵 路 用 地

變 更 為 道 路 用 地 ， 刪 除 原 所 列 之 道

路 廣 場 用 地 變 更 為 鐵 路 用 地 。 

既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明 ， 建 議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函 提 意 見 通 過 。 

廿 七 卅 四 計 畫 區 東 側 ， 茄

苳 溪 與 鐵 路 交

接 處 

保 護 區 

河 川 區 

住 宅 區 

鐵 路 用 地 

道 路 用 地 ○ ‧ ○ 九 

○ ‧ ○ 二 

︱ 

︱ 

１
．

原 都 市 計 畫 辦 理 「 汐

止 都 市 計 畫 第 一 次

公 共 設 施 通 盤 檢 討 」

決 議 變 更 後 之 鐵 路

用 地 劃 設 ４ Ｍ 或 ８

Ｍ 道 路 ， 惟 本 案 未 變

更 ， 故 配 合 規 劃 原 意

變 更 之 。 

２
．

依 套 繪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 

 

建 議 准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本 案 鐵 路 用 地 變 更 為 道 路 用 地 部

分 ， 經 查 已 屬 公 告 實 施 之 個 案 變 案

範 圍 內 ， 故 予 以 配 合 刪 除 。 

查 本 通 盤 檢 討 案 之 修 正 計 畫 書 業

由 台 北 縣 政 府 表 列 歷 次 個 案 變 更

或 通 盤 檢 討 情 形 ， 本 變 更 案 未 涉 實

質 變 更 內 容 之 修 正 ， 建 議 洽 悉 。 

廿 九 卅 六 

人 59-42 

人 59-43 

人 59-44 

計 畫 範 圍 （ 調 整

計 畫 範 圍 ） 

計 畫 區 西 南 ， 橫

科 及 樟 樹 灣 地

住 宅 區 

河 川 區 

農 業 區 

未 註 明 分 區

劃 出 本 計 畫 範

圍 

一 ‧ 七 四 

二 ‧ 一 八 

一 ‧ ○ 五 

○ ‧ 二 二 

大 坑 溪 整 治 後 ， 省 市 行

政 界 線 奉 行 政 院 七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台 七

十 內 一 二 一 七 ○ 號 核

註 ： 計 畫 面 積 共

減 少 四 ‧ 五 五 公

頃 。 

建 議 原 則 同 意 准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並 請 該 府 轉 知 台 北 市

政 府 有 關 劃 出 本 計 畫 範 圍 外 之 土

地 應 配 合 辦 理 納 入 該 市 都 市 計 畫

本 案 所 列 非 都 市 土 地 ， 經 查 應 屬 原

南 港 都 市 計 畫 區 土 地 ， 故 將 「 非 都

市 土 地 」 修 正 為 「 原 南 港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 。 

既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查 明 ， 建 議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函 提 意 見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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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舊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面 積( 公 頃) 變 更 理 由 備 註 

本 會 審 查 通 過 之 原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台 北 縣 政 府 修 正 結 果 與 原

決 議 不 相 符 或 有 處 理 疑 義  

本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區 （ 橫 科 ） 

農 業 區 （ 樟 樹

灣 ） 

 

○ ‧ 五 二 

定 重 新 調 整 ， 故 計 畫 範

圍 配 合 調 整 。 

範 圍 內 。 至 於 有 關 非 都 市 土 地 納 入

本 計 畫 範 圍 乙 節 ， 建 議 原 則 同 意 ，

惟 案 涉 新 訂 或 擴 大 都 市 計 

   道 路 用 地 併 入 本 計 畫 範

圍 道 路 用 地 

○ ‧ ○ 四   

畫 執 行 要 點 之 規 定 ， 建 請 該 府 另 案

報 內 政 部 同 意 後 ， 納 入 計 畫 書 

  

   公 園 用 地 

（ 台 北 市 ） 
非 都 市 土 地 

併 入 本 計 畫 範

圍 

公 園 用 地 

( 橫 科 地 區) 

○ ‧ 一 四 

 

○ ‧ 一 五 

  

規 定 ， 以 符 規 定 。 至 於 台 北 縣 政 府

列 席 代 表 說 明 ： 大 坑 溪 新 生 地 部 分

建 議 納 入 本 計 畫 範 圍 ， 建 議 查 明 現

有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或 編 定 情 

  

   農 業 區 

（ 台 北 市 ） 

非 都 市 土 地 

併 入 本 計 畫 區

農 業 區 

( 橫 科 地 區) 

○ ‧ ○ 八 

 

○ ‧ 六 三 

  

形 予 以 敘 明 ， 並 併 同 上 開 建 議 事 項

辦 理 。 

  

五 二 逾 20 社 后 段 167-12

地 段 

工 業 區 行 水 區 四 ‧ ○ 七 草 濫 埤 具 調 節 防 洪 功

能 ， 故 變 更 之 。 

變 更 地 號 為 汐 止 社

后 段 社 后 下 小 段

167 、167-4 、167-6 、

167-7 、167-8 、167-9 、

167-10 、167-11 、

167-12 、167-13 、

167-15 、167-22 、

294-8 、294-9 、

294-13 、295-2 、

295-3 、106-1 、111-1 、

167-14 、167-18 、

167-19 、167-20 、

167-21 、167-23 、

294-10 等 地 號 

本 變 更 案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水 利 單 位

列 席 說 明 ： 草 濫 埤 具 有 調 節 防 洪 功

能 ， 且 該 府 計 畫 整 治 其 水 道 ， 爰 建

議 該 府 應 將 整 治 之 河 道 用 地 及 其

原 河 川 區 範 圍 、 埤 塘 範 圍 及 擬 變 更

後 之 分 區 或 用 地 名 稱 提 大 會 討 論

確 定 後 ， 納 入 計 畫 書 敘 明 。 

原 係 考 量 草 濫 埤 具 有 調 節 防 洪 功

能 ， 遂 提 案 討 變 更 工 業 區 為 行 水

區 ， 並 分 別 經 本 縣 及 鈞 部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議 決 議 原 則 同 意 在 案 ， 惟

原 提 部 分 擬 變 更 範 圍 ， 因 現 場 已 無

水 道 ， 無 法 達 當 初 行 水 功 能 之 變 更

目 的 ， 爰 擬 修 正 原 決 議 變 更 範 圍 。 

一 、 據 台 北 縣 政 府 列 席 代 表 說 明 ：

原 變 更 範 圍 係 以 原 水 地 目 之 土

地 為 變 更 範 圍 ， 惟 現 場 已 部 分 無

水 道 且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 另 為 利 將

來 之 整 治 ， 加 寬 部 分 水 道 爰 約 增

加 變 更 工 業 區 為 行 水 區 面 積 二

公 頃 餘 。 查 本 變 更 因 具 有 調 節 防

洪 功 能 ， 建 議 原 則 同 意 台 北 縣 政

府 修 正 之 變 更 範 圍 ， 惟 其 變 更 後

之 分 區 或 用 地 名 稱 ， 建 議 應 依 本

部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六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八 六 七 二 ０ 二 一 號 函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三 二 六

號 解 釋 意 旨 ， 訂 定 通 案 性 之

規 劃 原 則 辦 理 ， 並 請 台 北 縣

政 府 會 同 水 利 單 位 依 上 開 函

示 規 劃 原 則 妥 予 認 定 規 劃 ，

並 於 計 畫 書 內 敘 明 實 地 認 定

結 果 。  

二 、 為 避 免 延 宕 本 通 盤 檢 討 案 已 審

決 之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時 效 ， 本 項 建

議 退 請 該 府 另 案 補 辦 公 開 展 覽

程 序 ， 及 公 開 展 覽 期 間 如 無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者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否 則

應 再 提 會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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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案 ： 台 北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板 橋 都 市 計 畫 （ 原 臺 北 縣 府 大 樓 機 關 用 地 為 商 業 區 及 廣 場 用 地 ；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及 道 路 用 地 為 廣 場 用 地 及 捷 運 系 統 兼 廣 場 用 地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北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第 三 一 五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北 縣 政 府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北 府 城 規 字 第 ０ 九 一 ０ 七 一 九 一 ０ 四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報 請 核 定 等 由 到 部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三 、 變 更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四 、 變 更 位 置 ： 詳 計 畫 圖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  

六 、 本 案 提 經 本 會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第 五 五 三 次 會 議 審 決 略 以 ： 「 因 案 情 複 雜 ， 由 本 會

委 員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成 員 另 案 簽 請  兼 主 任 委 員 核 可 ） 先 行 審 查 ， 研 提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後 ， 再 行 提 會 討 論 。 」 。  

七 、 案 經 簽 奉  兼 主 任 委 員 核 可 ， 由 辛 前 委 員 晚 教 召 集 何 委 員 東 波 、 賴 前 委 員 美 蓉 、 周 委

員 志 龍 及 張 委 員 元 旭 等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並 於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五 月 六 日 召 開 二 次

審 查 會 議 獲 致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 爰 再 提 本 會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第 五 六 ０ 次 會 議 審 決

略 以 ： 「 本 案 請 台 北 縣 政 府 依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第 一 次 審 查 意 見 （ 三 ）

附 帶 建 議 ， 安 排 本 專 案 小 組 與 蘇 縣 長 面 對 面 溝 通 討 論 ， 獲 致 具 體 意 見 後 ， 再 行 提 會 討

論 。 」 。  

八 、 嗣 准 台 北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北 府 城 規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四 三 三 四 六 五 號 函 說 明 略

以 ： 「 本 府 依 據 前 揭 會 議 紀 錄 決 議 ， 業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廿 四 日 安 排 蘇 縣 長 與 本 部 都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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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專 案 小 組 召 集 人 辛 委 員 晚 教 進 行 會 晤 ， 為 尊 重 鈞 部 專 案 小 組 對 於 本 案 基 地 應 以 文 化

與 產 業 並 重 為 發 展 方 向 之 意 見 ， 本 府 將 專 案 針 對 文 化 產 業 之 導 入 進 行 審 慎 評 估 規 劃 ，

同 時 對 於 地 方 民 眾 意 見 亦 將 加 強 蒐 集 與 協 調 溝 通 ， 擬 妥 配 套 完 整 之 變 更 計 畫 ， 再 行 向

鈞 部 申 請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議 ， 故 本 府 建 請 鈞 部 對 於 旨 揭 變 更 案 能 暫 予 緩 議 ， 俾 供 本 府

後 續 研 議 作 業 之 需 。 」 等 由 意 見 到 部 ， 爰 再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同 意 照 台 北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北 府 城 規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四 三 三 四 六 五 號 函 報 意

見 略 以 ： 「 暫 予 緩 議 」 。  

 

第 二 十 一 案 ： 台 北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烏 來 水 源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第 三 、 十 二 案 ） 」 復 議 案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北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第 三 ０ 二 次 會 議 審 議 ， 並 准 台 北 縣

政 府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九 十 北 府 城 規 字 第 四 三 三 六 四 五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圖 等 報 請 核

定 等 由 到 部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  

三 、 變 更 位 置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變 更 理 由 及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六 、 本 案 提 經 本 會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五 二 六 次 會 議 審 決 略 以 ： 「 本 案 因 案 情 複 雜 ，

由 本 會 委 員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成 員 另 案 簽 請  兼 主 任 委 員 核 可 ） 先 行 審 查 ， 研 提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後 ， 再 行 提 會 討 論 。 」 ， 爰 經 簽 奉 核 可 由 本 會 周 委 員 志 龍 召 集 夏 前 委 員 鑄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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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 前 委 員 美 蓉 、 林 前 委 員 素 貞 、 汪 委 員 桂 生 及 倪 前 委 員 世 標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 並 業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八 日 、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赴 現 場 勘 查 ） 、 六 月 七 日 召 開 二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會

議 ， 研 獲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 爰 再 提 本 會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五 三 六 次 會 議 審 決 通 過 。 

七 、 案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依 照 決 議 補 辦 公 開 展 覽 及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完 竣 ， 報 由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０ 八 一 四 三 號 函 核 定 在 案 。  
八 、 嗣 經 台 北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八 日 北 府 城 規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四 三 一 六 一 三 號 函 檢 送 「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第 三 、 十 二 案 」 復 議 案 相 關 資 料 到 部 ， 特 再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一 、 本 復 議 案 暫 予 保 留 ， 俟 內 政 部 另 案 就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所 稱 「 如 有 申 請 復 議 之 必

要 時 」 之 認 定 要 件 及 重 新 檢 討 內 政 部 六 十 七 年 五 月 六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七 七 四 七 六 四 號 函

有 關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釋 義 等 事 項 ， 邀 集 相 關 單 位 開 會 研 商 獲 致 具 體 結 論 後 ， 如

符 合 上 開 法 條 申 請 復 議 之 認 定 要 件 ， 將 本 復 議 案 退 請 台 北 縣 政 府 重 新 研 擬 具 體 可 行 之

開 發 計 畫 等 相 關 圖 說 資 料 ， 再 行 報 部 提 會 討 論 ； 如 不 符 申 請 復 議 之 認 定 要 件 ， 則 維 持

原 計 畫 ， 另 案 依 都 市 計 畫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程 序 辦 理 變 更 。  

二 、 內 政 部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０ 八 一 四 三 號 函 核 定 之 「 變 更 烏

來 水 源 特 定 區 計 畫 （ 第 二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請 台 北 縣 政 府 儘 速 依 法 發 布 實 施 。  

 

第 二 十 二 案 ： 台 中 市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台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主 要 計 畫 （ 部 分 住 宅 區 為 文 教 區 （ 供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使 用 ）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台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日 第 一 九 一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台

中 市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府 工 都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一 三 八 七 七 號 函 ， 檢 附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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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圖 報 請 核 定 等 由 到 部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三 、 變 更 位 置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變 更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決     議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准 照 台 中 市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並 退 請 該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一 、 據 台 中 市 政 府 列 席 代 表 說 明 ， 中 國 醫 藥 學 院 業 奉 教 育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同 意 正 式

改 制 為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 故 本 案 案 名 應 修 正 為 「 變 更 台 中 市 都 市 計 畫 主 要 計 畫 （ 部 分 住

宅 區 為 文 教 區 （ 供 中 國 醫 藥 大 學 使 用 ） ） 案 」 。  

二 、 按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總 統 令 公 布 修 正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已 明 定 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政 府 核 定 實 施 細 部 計 畫 ， 本 案 計 畫 內 容 涉 及 細 部 計 畫 事 項 部 分 ， 應 請 改 列 入 變

更 細 部 計 畫 案 ， 並 於 本 主 要 計 畫 案 完 成 法 定 程 序 後 ， 由 台 中 市 政 府 本 於 職 權 依 法 自 行

核 定 細 部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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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三 案 ： 屏 東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萬 巒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復 議 案 」 。 

說     明 ： 一 、 變 更 萬 巒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業 經 內 政 部 以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台 內 中

營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０ 八 七 三 九 二 號 函 核 定 ， 其 中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編 號 第 四 案 屏 東 縣 政 府

認 為 有 修 正 必 要 ， 故 經 提 該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三 六 次 會 決 議 提 出 復 議 ， 並 以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三 日 屏 府 建 都 字 第 ０ 九 二 ０ 一 ０ 九 八 八 一 號 函 檢 送 覆 議 案 書 、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爰 再 提 會 討 論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  

三 、 變 更 位 置 ： 詳 復 議 計 畫 圖 示 。  

四 、 覆 議 理 由 及 內 容 ： 詳 復 議 計 畫 書 。  

五 、 案 經 提 本 會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五 日 第 五 六 五 次 會 審 議 決 議 ： 「 本 案 屏 東 縣 政 府 並 未 針 對 本 會

第 五 三 五 次 會 決 議 將 變 更 機 關 用 地 為 商 業 區 部 分 維 持 原 計 畫 之 原 因 提 出 復 議 理 由 ， 且

該 府 所 提 復 議 意 見 內 附 帶 條 件 應 無 償 提 供 道 路 用 地 部 分 ， 已 否 取 得 該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書 及 其 面 積 所 佔 比 例 為 何 ？ 詳 情 未 洽 ， 故 請 縣 政 府 補 充 詳 細 資 料 後 再 提 會 討 論 。 」 ，

爰 再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屏 東 縣 政 府 並 未 針 對 本 會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第 五 三 五 次 會 決 議 將 變 更 機 關 用 地 為 商

業 區 部 分 維 持 原 計 畫 之 原 因 提 出 復 議 理 由 ， 考 量 該 「 機 四 」 機 關 用 地 之 土 地 產 權 全 部 為 私

有 ， 如 局 部 變 更 將 影 響 都 市 發 展 之 整 體 性 ， 為 符 合 公 平 合 理 原 則 及 兼 顧 人 民 權 益 ， 故 採 納

該 府 列 席 人 員 意 見 ， 將 變 更 萬 巒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內 變 內 容 明 細 表 新 編 號 第

四 案 本 會 第 五 三 五 次 會 決 議 修 正 為 維 持 原 計 畫 ， 並 退 請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重 新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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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 變 更 萬 巒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復 議 案 彙 整 表  

 

原
編

號  

新
編

號  

變 更 內 容  

屏 東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一 ○ 九 次 會 及 第

一 一 一 次 會 決 議  

本 會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第 五 三 五 次 會 決 議  

屏 東 縣 政 府 復 議 意 見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變
五  

 

 

四  

機 關 用 地  

0.0166 公 頃  

商 業 區  

0.0166 公 頃  
附 帶 條 件 通 過 。  

附 帶 條 件 ：  
變 更 為 商 業 區 之 土 地

權 利 關 係 人 須 無 償 提

供 萬 巒 段 一 七 三 - 一

， 一 七 三 - 三 等 地 號 土

地 作 為 道 路 用 地 。  

 
 

變 更 機 關 用 地 為 商 業 區 部

分 ， 因 變 更 後 機 關 用 地 不

完 整 且 商 業 區 亦 畸 零 不

整 ， 故 維 持 原 計 畫 ， 其 餘

照 屏 東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基 於 人 民 財 產 之 考 量 ， 因 萬 巒 段 一 七 三 、 一 七 三 -

二 號 二 筆 土 地 為 同 一 所 有 權 人 ， 惟 查 一 七 三 號 陳 情

由 機 關 用 地 變 更 為 商 業 區 ， 卻 因 造 成 地 形 之 畸 零 不

整 ， 而 維 持 原 計 畫 ， 但 一 七 三 - 二 號 土 地 由 住 宅 區

變 更 為 機 關 用 地 卻 照 案 通 過 ， 造 成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土

地 皆 為 機 關 用 地 ， 為 免 損 及 人 民 權 益 及 考 量 公 平

性 ， 故 建 請 變 更 機 關 用 地 為 商 業 區 。  

附 帶 條 件 ：  

一 、 變 更 地 號 為 萬 巒 段 一 七 三 地 號 。  

二 、 為 符 合 公 平 原 則 ， 變 更 為 商 業 區 之 土 地 權 利 關

係 人 需 無 償 提 供 萬 巒 段 一 七 三 - 一 ， 一 七 三 - 三

等 地 號 土 地 作 為 道 路 用 地 。  

住 宅 區  

0.0344 公 頃  

機 關 用 地  

0.0344 公 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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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四 案 ： 高 雄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梓 官 都 市 計 畫 （ 部 分 農 業 區 為 變 電 所 用 地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高 雄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七 三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高 雄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府 建 都 字 第 ○ 九 二 ○ 一 二 五 四 八 六 號 函 檢 送 計 畫 書 、 圖 等 報 請 審 議 。  
二 、 法 令 依 據 ： （ 一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二 項 。  

（ 二 ） 高 雄 縣 政 府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府 建 都 字 第 ○ 九 一 ○ 一 七 ○ 三 五 六

號 函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  

決     議 ： 本 案 除 左 列 各 點 外 ， 其 餘 准 照 高 雄 縣 政 府 核 議 意 見 通 過 ， 並 退 請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圖 後 ，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一 、  本 案 本 部 前 依 經 濟 部 九 十 年 五 月 三 日 經 （ 九 ○ ） 國 營 字 第 ○ 九 ○ 二 ○ 二 三 六 一 ○ ○ 號

函 准 予 辦 理 個 案 變 更 在 卷 ， 並 經 高 雄 縣 政 府 依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辦 理 逕 為

變 更 ， 故 法 令 依 據 應 修 正 為 「 一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二 項 。 二 、

內 政 部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台 九 十 內 營 字 第 九 ○ ○ 七 五 六 五 號 函 」 ， 以 資 明 確 。  

二 、  為 對 變 電 所 用 地 之 使 用 性 質 、 強 度 作 合 理 之 規 範 及 維 護 都 市 景 觀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規 定 第 二 點 及 第 三 點 合 併 修 正 為 「 變 電 所 用 地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十 公 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五 公 尺 ， 退 縮 部 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並 應 妥 為 綠 化 及 種 植 喬 木 ； 其 作 變 電 所 使 用 時 應 採 屋 內 型 設 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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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臨 時 動 議 核 定 案 件 ：  

第  一  案 ： 屏 東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鹽 埔 漁 港 特 定 區 計 畫 （ 配 合 屏 東 生 活 圈 道 路 系 統 建 設 計 畫 - 修 正 市

地 重 劃 範 圍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屏 東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第 一 三 八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屏 東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七 日 屏 府 建 都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三 ○ 二 八 一 號 函 檢 附 計 畫

書 、 圖 報 請 核 定 等 由 到 部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三 、 計 畫 範 圍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計 畫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無 。  

決   議 ： 照 案 通 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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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 ： 彰 化 縣 政 府 函 為 「 變 更 彰 化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  

說     明 ： 一 、 本 案 業 經 彰 化 縣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第 一 五 二 次 會 議 及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一 五 四 次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並 准 彰 化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府 城 計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一 ○ 六 三 八 號 函 ， 檢 附 計 畫 書 、 圖 報 請 核 定 等 由 到 部 。  
二 、 法 令 依 據 ： 都 市 計 畫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  

三 、 變 更 位 置 ： 詳 計 畫 圖 示 。  

四 、 變 更 內 容 ： 詳 計 畫 書 。  

五 、 公 民 或 團 體 所 提 意 見 ： 詳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  

六 、 本 案 因 案 情 複 雜 ， 經 簽 奉 兼 主 任 委 員 核 示 由 本 會 委 員 組 成 專 案 小 組 先 行 審 查 ， 研 提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後 ， 再 行 提 會 討 論 ； 本 案 專 案 小 組 成 員 為 錢 委 員 學 陶 、 陳 委 員 麗 紅 、 馮

委 員 正 民 、 郭 委 員 瓊 瑩 、 周 委 員 志 龍 、 林 委 員 大 煜 及 張 委 員 元 旭 等 ， 並 由 錢 委 員 學 陶

擔 任 召 集 人 ，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五 日 召 開 第 一 次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會 議 ， 其 中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編 號 第 五 十 案 擬 變 更 部 分 農 業 區 為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 六 ． 九 四 七 一 公 頃 ） 部 分 ， 已

獲 致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 以 及 列 為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召 開 「 本 部 加 速 公 共 建 設 推 動 用 地

專 案 小 組 」 案 由 二 ： 「 彰 化 縣 彰 化 市 污 水 廠 用 地 變 更 案 」 ， 因 具 有 時 效 迫 切 性 ， 爰 先 行

提 會 討 論 。  

決     議 ： 本 案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編 號 第 五 十 案 部 分 ， 准 照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通 過 （ 如 附 錄 ） ， 並

退 請 彰 化 縣 政 府 依 照 修 正 計 畫 書 、 圖 後 ， 先 行 報 由 內 政 部 逕 予 核 定 ， 免 再 提 會 討 論 ， 其 餘

部 分 ， 由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繼 續 審 查 ， 獲 致 具 體 審 查 意 見 後 ， 再 行 提 會 討 論 。  

附     錄 ：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編 號 第 五 十 案 及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編 號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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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 部 分 ）  

一 、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部 分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    更  內    容  

變 更 理 由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備 註  

原 計 畫  新 計 畫  

五
十  

四 二  計 畫 區

南 側 農

業 區  

農 業 區  
（ 六 ． 九 四

七 一 公 頃 ）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 六 ． 九 四

七 一 公 頃 ）  

一 、 為 因 應 未 來 都 市 發 展 所

產 生 的 廢 污 水 問 題 ， 有 設

置 污 水 處 理 場 之 必 要 。  

二 、 污 水 處 理 場 區 位 應 於 地

勢 較 低 處 ， 且 為 主 要 排 水

之 兩 側 ， 因 此 於 計 畫 區 西

南 側 鄰 近 洋 子 厝 溪 旁 最

為 適 當 。  

三 、 本 計 畫 區 污 水 處 理 場 之

需 求 面 積 為 六 ． 四 五 一 二

公 頃 ， 為 爭 取 該 用 地 ， 將

變 更 農 業 區 為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 並 由 政 府 採 一 般

徵 收 方 式 取 得 公 共 設 施 。 

本 案 係 彰 化 縣 政 府 為 配 合 中 央 「 挑 戰 二 ○ ○ 八 ： 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畫 」 之 「 水 與 綠 建 設 計 畫 」 ， 刻 正 積

極 推 動 彰 化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之 需 要 ， 確 有 時 效 急

迫 性 ， 爰 建 議 同 意 彰 化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府 城 計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三 六 八 八 八 號 函 提 意

見 ， 先 行 提 會 審 決 ， 並 請 縣 府 依 左 列 各 點 辦 理 。  

一 、 本 案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係 為 一 鄰 避 性 設 施 及 坐 落

高 速 公 路 彰 化 交 流 道 旁 ， 為 提 昇 環 境 景 觀 品

質 ， 建 議 縣 府 未 來 興 闢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時 ， 透

過 都 市 設 計 手 法 妥 為 塑 造 彰 化 市 交 通 進 出 門

戶 景 觀 意 象 ， 並 應 提 彰 化 縣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始 得 發 照 建 築 。  

二 、 本 案 如 符 合 「 開 發 行 為 應 實 施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細

目 及 範 圍 認 定 標 準 」 規 定 者 ， 建 議 開 發 前 應 依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法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三 、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之 建 築 退 縮 部 分 ， 建 議 增 訂 「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應 自 基 地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十 公

尺 建 築 ， 如 有 設 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 ， 圍 牆 應 自 道

路 境 界 線 至 少 退 縮 五 公 尺 。 退 縮 建 築 之 空 地 應

植 栽 綠 化 ， 但 得 計 入 法 定 空 地 。 」 。  

 

二 、 逕 向 本 部 陳 情 意 見 綜 理 表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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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 情 人 及  

陳 情 位 置  

陳 情 理 由  建 議 事 項  本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意 見  

三  彰 化 縣 政 府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府 城 計 字 第

○ 九 二 ○ 一

三 六 八 八 八

號 函  

請 大 部 將 本 府 所 送 變 更 彰 化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草 案 ，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五 十 案 先 行 抽 出 提 大 部 都 委 會 審 議 ， 請 鑒 核 。 

一 、 旨 揭 變 更 彰 化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草 案 ， 本 府 業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府 城 字 計 第 ○ 九 二 ○ 一 一 ○ 六 三 八

號 函 送 大 部 審 議 在 案 （ 諒 達 ） 。  
二 、 本 府 為 配 合 中 央 挑 戰 二 ○ ○ 八 ： 國 家 發 展 重 點 計 畫 之 水 與 綠

建 設 計 畫 ， 正 積 極 推 動 本 縣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 首 期 將 以 推 動

二 林 鎮 、 彰 化 市 之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為 主 要 目 標 ； 二 林 鎮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本 （ 九 十 二 ） 年 度 奉 大 部 營 建 署 核 定 經 費 三 千 二

百 萬 辦 理 用 地 取 得 及 地 質 鑽 探 工 程 ， 並 自 九 十 二 年 起 分 四 年

逐 年 興 建 完 成 ； 彰 化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部 分 ， 本 ( 九 十 二 ) 年

度 已 完 成 「 實 施 計 畫 委 外 撰 寫 」 工 作 ， 預 定 本 年 度 陳 報 大 部

營 建 署 核 定 ， 俾 據 以 實 施 ， 唯 尚 須 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配 合 完 成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程 序 ， 方 能 於 辦 理 用 地 取 得 後 ， 陳 報 中 央 核 定

分 年 建 設 ， 故 請 大 部 協 助 辦 理 ， 以 利 推 動 彰 化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建 設 工 作 。  

建 請 「 變 更 彰 化 都 市 計 畫

（ 第 一 次 通 盤 檢 討 ） 案 」

變 更 內 容 綜 理 表 第 五 十 案

（ 擬 變 更 部 分 農 業 區 為 污

水 處 理 場 用 地 六 ． 九 四 七

一 公 頃 ） 先 行 抽 出 提 本 部

都 委 會 審 議  

同 變 更 內 容 明 細 表 編 號

第 五 十 案 。  

 

九 、 散 會 。  


